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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阳 颜旭 曹婷婷：以程序正义促进制度之善

宋阳 颜旭 曹婷婷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的作用日益突显。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而制度是社会公

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从善的制度的两层含义入手,通过对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解读,阐明了程

序正义对于构建制度之善的重大意义,并最终指明了实现程序正义的有效途径,即通过公开制度

设计过程,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和制定专项程序规则,实现制度的透明化、民主化、规范化,从而维

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证。

　　关键词: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和谐社会

　　我们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被公众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制度称为 “善”的制度;与之相反,
与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相悖的,不被公众认可的制度则称为“恶”的制度。善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公平

正义的原则,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础保证,是和谐社会

的生存基础。

　　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理念的解读

　　一般而言,善的制度包含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方面的内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

义”是源自法律的理念,但其具有普适性,对于制度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而本文正是基于这

一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第一,实体正义,是指针对制度的实质内容所作的伦理道德评价,即评价制度安排的内容是否

合理,能否满足公众对制度的预期需求,并使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得到最大的保障。善的

制度,就其实体方面来讲,首先应该保证公民的自由权和平等权。人生而进入社会,没有一个人可

以脱离社会而存在,每个人又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体,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信仰选择。善的制

度能够保证公众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制度,它通过形成使公众满意的制度实体,赢得承认

和认可,从而具有普遍的制度效力,来调节和规范社会生活。善的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公众

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作出善恶评判,而且这种评判标准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善的制度

必须是一整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一旦制定,就要囊括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使公众相信制度的

合理性,从而自愿自觉地忠诚于制度。

　　然而,人的差异性使得社会中的独立个体常常是各种信仰和道德价值观的统一体。善的制

度是如何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从而争取到公众的普遍认可,这就涉及到善的制度的第二层

内容。

　　第二,程序正义,也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是指针对制度执行过程所作出的伦理道德评价,程
序正义可以保证制度面向的所有公民都拥有利用制度程序规则的机会,确保制度得以贯彻执行,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公平地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性,各自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不同,却最终都能自愿地遵循制度规则,正是因为制度的程序正义使社

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程序正义的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同样也是正义的,而无论这种结果

是什么。程序的善在防止公共权力肆意扩张的同时,为公共权力的正当合理形式提供了导向与

保障,从而实现了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化保障。从分配制度来看,善的制度在肯定社会成

员的自由平等权的同时,也承认成员之间能力、素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方面的差别,因此,即使在

我们这样的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只能选择有差别的按劳分配制度,毫无原

则地搞平均主义,最终只会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挫伤公众对制度的忠诚度。

　　二、程序正义对于制度构建的重要意义



　　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的基础作用逐渐彰显,而中国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的事实,又
需要我们以正确合理的方式方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系,因此,以程序正义为着手点势必

成为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1.程序正义确保制度之平等理念

　　程序正义要求尊重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并且从制度上保证其各种程序权

利的实现,真正做到了确保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程序正义理念坚持,人生而成为社会中的

平等一员,不承认在地位、权力、财富等社会价值上享有特权的个人或阶层。这正与制度设计

安排的初衷相一致。公众在评价制度是否善的时候,往往把制度能否反映公民的平等权作为首

要的核心的评价标准。善的制度正是能够体现公民平等权的制度,只有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民

利益的制度,才是与社会运行相统一的制度,才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基于程序正义的善的制度,
在设计执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偏私,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正如法国启蒙思想

家伏尔泰所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善的制度就是以这种程

序性的规定,维护着公众的切身利益,也以此来获得公众对制度的承认。

　　2.程序正义确保制度之民主理念

　　人类对民主的追求由来久远,制度也倾向于通过周全的设计安排来尽可能满足最大多数人

的利益要求,特别是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如罗尔斯所述,善的制度应该是能够满足社会最不

利成员的最大幸福的制度。程序正义通过一种相对民主的方式,选举出能够代表广大公众利益

的一少部分代表,并由他们来评价制度的善与否,最终选出对社会成员整体有利的制度。受到诸

多因素的制约,全民民主注定是一件既浪费人力财力,又不一定能真正表达民主的事情,代议制的

出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而程序正义是代议制充分体现民意的基本保证。因此,只有经

过公正的程序规则约束,才能汲取多数人的民主意见,形成社会成员认可的善的制度。

　　3.程序正义确保制度之差别理念

　　公平正义的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而是鼓励差别,利用差别的社会。程序正义的实现,暗含

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程序公正地运行下去,其结果也必然是公正的。善的制度也是在肯定差别

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成员个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别,但是,他们都有着

一种对善的制度的信仰和忠诚,他们相信善的制度中蕴涵着善的程序,而善的程序将保证制度产

生的结果也必然是善的,尽管这样的结果常常是有差别的、不平均的。正如上文提到的有关分

配制度的例子,按劳分配的结果必然是有差别的,能者多得,然而公众却不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
为社会成员都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别性,制度体系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通过程序的正义运作,确保

公众对分配结果的认可,而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则通过设计出另一套体现国家福利的救济办法,
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

　　三、程序正义的实现途径

　　建立一项公正的制度体系,通过程序正义的方式,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基

本权利。具体说来,程序正义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1.公开制度设计过程,推动程序透明化

　　公开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公开制度

设计安排过程是使公众认可程序的正义性的有效途径。程序之中所使用的规则和标准,对于参

与其中的人们来说,必须是透明的。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人,他们将权力委托给一部分代

表来行使,因此,他们有权知道这些权力的运作过程,这是一个国家制度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志。公

开制度设计过程,将程序透明化,可以使社会成员看到了制度设计与安排的真实过程,排除了公众



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怀疑心理,塑造社会成员对制度的信任与信仰。事实上,社会成员更在乎

的是他们的知情权,而对于制度设计的结果,只要他们肯定了制度设计过程的合理性,那么他们一

定也认为其结果是合理的、正义的。同时,公开也是对制度制定过程的监督和约束。将制度置

于公开的环境下,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实现程序正义,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途径。

　　2.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实现程序民主化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之一。程序的正义在于承认和肯

定人的主体地位,而且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其价值目标。在中国,公民主动参与政治的积

极性仍不高,只有通过构建民主的程序正义,鼓励公民表达自身意愿,并努力为其利益辩护,才能真

正提高我国的民主化程度。善的制度有利于社会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

社会成员的个性解放,有利于社会成员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也有利于社会成员全面自由的发展,只
有做到这些,才是合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要求的制度。鼓励公民参与制度设计,集思广益,提
高程序民主化水平,在为社会成员提供表达合理意愿的平台的同时,也形成了亲民、爱民的制度

背景环境。例如中国不断完善的听证制度,正是为了弥补代议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方面的缺陷

应运而生的,是保障程序正义,实现程序民主化的有益尝试。

　　3.制定专项程序规则,促成程序制度化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同样如此。在我们这样

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许多珍贵的文明财富,通过将其制度化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支

持与信任。中国关于程序的规定还很不完善,专门作为制度来确立的更是很少。制度化在中国

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因此,将程序原则制度化、规定化,也便是将社会公众的权利

制度化,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必然选择。程序制度化将程序正义的原则以明文的方式固定下

来,可以提高公众参与制度设计、维护自身利益的积极性,符合善的制度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是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协调的社会,程序正义的制度化不仅可以为社会成员寻求

制度保护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问题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是从程序方面来保护公民

的基本自由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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